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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為防止雞屠體、內臟、血液及雞爪等相關產品受到污染，於屠宰作業前、作業中

及作業後執行屠宰場衛生標準作業程序(Sanitation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簡稱

SSOP)，並依實際監測結果採取矯正措施，避免產品受到污染。 

2. 範圍：屠宰場所有與雞屠體、內臟、血液及雞爪等相關產品接觸之人員、用具、設備及

場內設施。 

3. 管理人及其職稱：(※注意：本名單僅為參考用，請依實際狀況增列人員) 

3.1 屠宰場負責人：董○○(職稱) 

3.2 品管負責人：李○○(職稱) 

3.3 屠宰場肉品衛生安全管理人員：王○○(職稱) 

3.4 屠宰線負責人：林○○(職稱)  

4. 作業內容：(※可依各場實際狀況增修) 

4.1 本作業程序規範之衛生管理作業包括毛雞驗收、繫留、吊掛、人道致昏(電擊)、放

血、血液收集、暫存貯存槽、燙毛、脫毛、轉掛、開肛、掏腹、移除嗉囊、屠體內

臟分離分類、內臟清洗、去腹脂、移除肺臟、屠體清洗、屠體折腳、雞爪處理、預

冷、冷卻、吊掛滴水、包裝及運送衛生管理。 

4.1.1 毛雞驗收： 

4.1.1.1 毛雞皆為契養，進場須符合本場之毛雞驗收作業程序(附錄○○，文

件編號○○○○) 

4.1.1.2 要求契約飼養戶落實防疫計畫，確認每批毛雞須檢附家禽健康證明

書及符合動物用藥殘留之相關證明。 

4.1.1.3 於屠宰前3-7天到雞場進行藥物殘留監測 (※注意：每批抽驗隻數按

場內標準而訂)，若動物用藥殘留超標則不得進入本場屠宰，須延後

出雞。要求契約飼養戶落實執行飼養紀錄，以確保停藥期符合要求。 

4.1.1.4 抓雞前須適當停飼○○小時以上，減少消化道殘留飼料，避免屠宰

時造成交叉污染。 

4.1.2 繫留： 

4.1.2.1 隨時巡查雞隻繫留情形，若發現雞隻健康狀態不佳或異常死亡，立

附表 2-1 



4 

制訂

日期 
111 年 2 月 17 日 文件名稱 

文件

編號 
 ○○○○-○○ 

制訂

單位 
屠宰場肉品衛生安

全管制小組 
屠宰場衛生標準作業程序書 版 次 2.0 頁次 ○/○ 

即通報屠宰衛生檢查人員，並依其指示處理。 

4.1.2.2 雞隻繫留時間不得超過24小時。 

4.1.2.3 屠宰前雞隻須灑水噴霧降溫，減少羽毛粉塵飛散。 

4.1.3 吊掛： 

4.1.3.1 經屠前檢查合格之雞隻才可以吊掛進行屠宰。 

4.1.3.2 作業中須開啟掛鉤自動清洗消毒機。屠體卸落後，掛鉤經自動清洗

消毒，所用食品用含氯消毒劑濃度為100 ppm 次氯酸鈉溶液。(※注

意：請說明使用之食品用含氯消毒劑種類、濃度) 

4.1.3.3 若有廣泛性雞爪潮紅雞隻，暫不吊掛，並依屠宰衛生檢查人員指示

處理。 

4.1.4 人道致昏(電擊)： 

4.1.4.1 毛雞採水浴電昏，並符合人道屠宰作業。 

4.1.4.2 電昏槽補充清水保持溢流，減少雞隻經過電昏槽水之交叉污染。 

4.1.4.3 經撥水棒除去體表多餘水分，避免體表污水滴入血液收集槽。 

4.1.5 放血、血液收集、暫存於貯存槽： 

4.1.5.1 執行人工補刀割喉放血時，每操作一隻後，須將刀具以清水清洗後，

再放入83 ℃熱水中消毒3-5秒。 

4.1.5.2 雞隻放血，有三層濾網避免羽毛掉入集血槽，並經集血設施收集，

集血槽有避免羽毛糞便等污物掉入污染血液之設計。 

4.1.5.3 血液經過濾網過濾，避免羽毛進入於冷藏貯存槽， 

4.1.5.4 收集每 OO 臺毛雞車隻雞隻血液，建立1批號，每批血液抽至冷藏槽

暫存後，更換與清洗三層濾網。(※請說明場內血液批次收集情形) 

4.1.5.5 血液收集過程使用食品級 OOO 作為血液抗凝血劑，每臺車雞隻血

液添加量為 OO 公克，並利用循環馬達及人工攪拌避免血液凝固。

(※說明使用食品級抗凝劑種類及配製方式)  

4.1.5.6 血液貯存槽須適當降溫至4℃以下，再抽出轉移至冷藏運輸車，轉移

前須確認冷藏運輸車槽維持低溫運作，每天由簽約血液收集業者運

輸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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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7 血液收集過程若遭異物混入，或血液遭屠宰衛生檢查人員判定廢

棄，其回收血液不得供人食用，依廢棄物處置。 

4.1.5.8 收集血液判定廢棄後，原集血槽及貯存槽以食品用洗潔劑清洗消毒

後，始得再收集血液。 

4.1.6 燙毛： 

4.1.6.1 雞隻須經過充分放血，且無生命現象後始得進行燙毛作業。 

4.1.6.2 燙毛槽水溫須維持60±5℃，燙毛機設有偵測系統，可自動補充熱水

及有溢流設計，以排除上方浮渣或泡沫，此外槽體下方也設置排除

底部沈積物之設計，以適時排除污水及污物。。 

4.1.6.3 燙脫毛作業上方集氣罩及熱氣抽排設施需正常操作，防止廢棄濃煙

擴散。 

4.1.6.4 毛雞燙毛過程中，每隻雞溢流水量約 OO 公升。 

4.1.7 脫毛： 

4.1.7.1 雞隻脫毛時持續供給適當噴水流，以沖淨屠體表面附著污物及羽

毛。 

4.1.7.2 屠宰線幹部視雞隻大小調整各組塑膠指束。 

4.1.7.3 殘羽比率偏高，於開肛切肛作業前加派人員拔除雞毛。 

4.1.7.4 注意脫毛機有無淤積雞毛，有則立即移除雞毛。 

4.1.8 轉掛：作業中須開啟掛鉤自動清洗消毒機；屠體卸落後，掛鉤須以100 ppm(※

注意：濃度請自訂)次氯酸鈉溶液消毒。 

4.1.9 開肛： 

4.1.9.1 作業人員檢視屠體經適當脫毛作業，脫毛不完全，不進行切肛取內

臟作業，並將屠體清洗後切肛。 

4.1.9.2 刀具於每隻雞隻作業後，須先以清水沖洗乾淨，再放進83℃刀具消

毒槽消毒3-5秒，才能再次使用。 

4.1.9.3 規格雞隻採自動化作業時，視屠體大小，調整開肛機設備，開啟自

動清洗消毒功能，每處理一具雞屠體，以100 ppm 次氯酸鈉溶液消

毒開肛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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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 掏腹： 

4.1.10.1 掏腹時應避免挖破內臟或撐壞屠體。 

4.1.10.2 若不慎掏破腸道，屠體受到消化道內容物污染時，應於經過屠宰衛

生檢查人員檢查後，立即修整該部或於洗滌槽將屠體以清水洗淨，

再以30-40 ppm(※注意：濃度請自訂)次氯酸鈉溶液執行消毒作業。 

4.1.10.3 修整人員配合屠宰衛生檢查人員指示進行屠體修整作業，修整後

經屠宰衛生檢查人員確認後，屠體才可返回屠宰線作業。 

4.1.10.4 若不慎掏破腸道，作業人員立即清潔消毒手部。 

4.1.10.5 規格雞採自動化作業時，視屠體大小，調整掏內臟機設備，開啟自

動清洗消毒功能，每處理一具雞屠體，以100ppm 次氯酸鈉溶液消

毒掏內臟機設備。 

4.1.10.6 展示員進行人工補掏內臟作業，避免內臟未掏出而殘留於屠體，並

使內臟與屠體同步展示，供屠宰衛生檢查人員檢查。 

4.1.11 移除嗉囊： 

4.1.11.1 以真空機吸除嗉囊，工務人員定時檢查設備運作情況，如發現異常

應立即處理與調整。 

4.1.11.2 真空機具有自動清洗機器及吸嘴之功能，避免交叉污染屠體。 

4.1.12 屠體內臟分離分類、內臟清洗： 

4.1.12.1 作業人員須配戴手套執行屠體內臟分離分類作業，並於操作前確

認手套及用具無造成污染之物質。(※注意：若使用刀具，則按自

己場內作法，描述清潔消毒程序) 

4.1.12.2 屠體內臟分離過程，避免消化道破裂，造成內容物外漏。 

4.1.12.3 作業人員經常清洗手套(※注意：清洗頻率及後續清洗消毒作法請

自訂)，受消化道內容物污染時，立即清洗消毒手部，避免交叉污

染屠體。 

4.1.12.4 作業過程中，內臟處理之檯面須經常清洗，如有消化道內容物及糞

便等污物時，須清洗消毒。 

4.1.12.5 雞胗分離後運送至內臟處理室，每個雞胗皆切開充分洗滌以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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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殘留之石子或殘飼。 

4.1.12.6 消化道與其他內臟應分開清洗，雞心與雞胗於不同之作業檯清洗，

避免處理雞胗內容物時污染雞心。 

4.1.12.7 內臟清洗後進行冷卻，冷卻水溫須低於5℃，產品溫度維持在7℃以

下。 

4.1.12.8 冷卻槽調整適當溢流水量。 

4.1.13 去腹脂： 

4.1.13.1 以脂肪抽取機自動抽取屠體體腔內脂肪。 

4.1.13.2 脂肪收集以清潔容器裝盛，並以墊底籃墊高，避免地面污水反濺。 

4.1.13.3 去腹脂機具有自動清洗功能，每處理一具屠體後，皆自動清洗接觸

之吸頭。 

4.1.14 移除肺臟： 

4.1.14.1 以機械設備吸除肺臟，經由管線至廢棄桶集中後廢棄。 

4.1.14.2 吸肺臟機具有自動清洗功能，每處理一具屠體後，皆自動清洗接觸

之吸頭。 

4.1.15 屠體清洗：以清水將屠體內外清洗後才可折腳進入預冷槽。(※可依各場實際

狀況增修) 

4.1.16 屠體折腳、雞爪處理： 

4.1.16.1 作業人員須配戴手套，並於操作前確認手套及操作器具無會污染

屠體之材質，並定時清洗手部(※注意：清洗頻率及後續清洗消毒

作法請自訂)。 

4.1.16.2 處理過程中，須防止屠體接觸地面或牆面，倘若掉落，屠體應經過

修整或清洗，再以次氯酸鈉溶液30-40 ppm(※注意：濃度請自訂)消

毒後才可重新進入作業流程。 

4.1.16.3 切爪之刀具須經常(※注意：清洗頻率及後續清洗消毒作法請自訂)

以清水沖洗，再以83℃熱水消毒3-5秒。 

4.1.16.4 若雞爪處理操作過程，雞爪不慎掉落至地面，先修整或以清水沖洗

乾淨，再以30-40 ppm 次氯酸鈉溶液消毒(※注意：濃度請自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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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進行後續作業。 

4.1.16.5 爪冷卻水溫須低於5℃，產品表面溫度維持在7℃以下。 

4.1.17 預冷(消毒)： 

4.1.17.1 預冷槽可容納 OOOO 隻屠體，作業時間約 OO 分鐘，透過自動化

加藥設備每分鐘添加12%食品用次氯酸鈉溶液 OO mL，每分鐘進

水 OOL，經換算有效餘氯濃度為 OO ppm，使槽體內有效餘氯濃度

維持30-40 ppm。 

4.1.17.2 預冷槽具有溢流孔及作業過程中排水閥微開，降低槽內之有機物

質。 

4.1.17.3 預冷作業進行時，若自動化加藥設備故障，有緊急設備系統響鈴提

醒。 

4.1.17.4 作業人員每小時巡查，如發現水槽上方有冷凝水情形，則立即刮

除。 

4.1.17.5 屠宰線負責人每小時監測及品管人員每2小時監測，結果紀錄於

「OO 表」(附錄 OO，編號：OOOO)，確認槽體內有效餘氯濃度符

合要求。 

4.1.18 冷卻： 

4.1.18.1 冷卻槽可容納 OOOO 隻屠體，作業時間約 OO 分鐘，每分鐘注入

約 OO L 水量。 

4.1.18.2 控制下冰量使水溫低於5℃，出冷卻槽使屠體中心溫度(雞胸肉)低

於7℃。 

4.1.18.3 冷卻槽具有溢流孔及作業過程中排水閥微開，降低槽內之有機物

質。 

4.1.18.4 作業人員每小時巡查，如發現水槽上方有冷凝水情形，則立即刮

除。 

4.1.18.5 品管人員每小時監測，結果紀錄於「OO 表」(附錄 OO，編號：

OOOO)，確認冷卻水槽水溫及屠體中心溫度(雞胸肉)符合要求。 

4.1.19 吊掛滴水：應注意屠體與承接槽或地面之距離，避免屠體被污染或接觸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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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水。若屠體不慎掉落至地面，先修整或以清水沖洗乾淨，再以30-40 ppm 次

氯酸鈉溶液消毒後掛回作業。 

4.1.20 包裝及運送衛生管理： 

4.1.20.1 作業人員須配戴帶手套進行產品套袋裝籃及貼屠宰衛生檢查合格

標誌作業，並於操作前確認手套及包材無污染屠體之物質才可進

行包裝作業。 

4.1.20.2 屠體及內臟於不同之包裝桌作業。 

4.1.20.3 產品以低溫(4℃以下)運送出場或至自有分切加工廠。 

 

5. 屠宰作業前、中、後之設施、設備、用具及員工衛生管理：(※注意：請依各場實際狀況

填寫) 

5.1 屠宰作業前(※注意：請依實際狀況並配合附表2-2填寫) 

5.1.1 屠宰線負責人以目視檢查所屠宰場設施、設備及用具如作業區天花板、牆面、

地板、電昏水槽、割喉機、燙毛槽、脫毛機、開肛機、掏腹機、預冷槽、冷卻

槽、83℃熱水消毒槽、掛鉤、刀具、磨刀棒、盛盤、塑膠籃等，確認無肉屑、

脂肪、血液、油漬或其他污物附著，確認清潔後，再以清水清洗，方可進行屠

宰作業。 

5.1.2 確認員工個人衛生，如穿戴整潔之工作圍裙、衣帽、雨鞋及手套，且無蓄留指

甲、塗抹指甲油或配戴任何飾物，作業前皆有清洗手部並噴灑75%酒精消毒。 

5.1.3 屠宰作業前須依消毒用次氯酸鈉稀釋液配置方法（附錄 ooo，第 ooo 頁）製

備足量之稀釋液，供消毒屠體或屠宰設備使用，並將有效氯測定濃度紀錄於

「次氯酸鈉濃度監測紀錄表」（附錄 ooo，第 ooo 頁）。 

5.1.4 監測及紀錄： 

5.1.4.1 屠宰線負責人應於每日作業前進行設施、設備、用具及員工衛生之

檢查，結果紀錄在「作業前-衛生檢查紀錄表」 (附表2-2，編號：

OOOO)，並由屠宰場肉品衛生安全管制小組成員確認。 

5.1.4.2 每屠宰日由品管部實驗室操作人員執行設備、人員手部、刀具等總

生菌數(APC)微生物檢驗作業，檢驗結果紀錄在「微生物監測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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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2-4，編號：OOOO) ，並由屠宰場肉品衛生安全管制小組

成員確認。 

5.1.5 矯正措施： 

5.1.5.1 設施設備或用具經檢查未清潔或有污物附著時，屠宰線負責人需指

派人員以清水及食品用清潔劑清洗移除表面油污及污物，再以100 

ppm 食品用次氯酸鈉溶液(※注意：濃度請自訂)或83℃熱水進行消

毒作業，經屠宰線負責人複查不可接受之情形經矯正後，始可進行

屠宰作業。 

5.1.5.2 當屠宰場設施、設備、用具或作業人員個人衛生未符合標準時，由

屠宰場肉品衛生安全管制小組成員進行督導及教育訓練，以達該作

業之屠宰衛生。 

5.1.5.3 現場不可接受之狀況未改善前，則不得開始屠宰作業，並應由屠宰

場負責人、品管負責人、屠宰場肉品衛生安全管理人員及屠宰線負

責人(※注意：本名單僅為參考用，請依實際狀況安排人員)共同檢討

分析原因、改善確認及預防對策，並填報「程序實施、監測及矯正

紀錄表」(附表2-5，編號：OOOO)。 

5.1.5.4 總生菌數檢驗結果超過制定之正常值時，應由屠宰場負責人、品管

負責人、屠宰場肉品衛生安全管理人員及屠宰線負責人(※注意：本

名單僅為參考用，請依實際狀況安排人員)共同檢討分析原因、改善

確認及預防對策，並填報「程序實施、監測及矯正紀錄表」(附表2-

5，編號：OOOO)，並持續追蹤確認。 

5.2 屠宰作業中(※注意：請依實際狀況並配合附表2-3填寫) 

5.2.1 設施、設備、用具及產品衛生管理： 

5.2.1.1 由屠宰線負責人每小時巡視作業區天花板，若發現冷凝水則指派人

員立即以橡皮刮條刮除。 

5.2.1.2 屠宰線掛鉤會經由掛鉤清洗機以添加100 ppm 次氯酸鈉溶液自動消

毒，屠宰線負責人確認運行正常。 

5.2.1.3 自動割喉機於切割每隻雞後，自動以清水清潔刀具。另人工輔助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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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有備品交替使用，使用後以清水洗淨，再以83℃熱水消毒3至5秒，

作業人員應確認刀具消毒槽溫度，屠宰線負責人定時檢查作業人員

刀具消毒作業及刀具消毒槽溫度。 

5.2.1.4 開肛切肛機及掏腹機以添加100 ppm 次氯酸鈉溶液自動消毒，屠宰

線負責人確認運行正常。 

5.2.1.5 屠宰線負責人每小時監控預冷槽內食品用次氯酸鈉溶液濃度(有效

餘氯濃度30-40 ppm)。 

5.2.1.6 品管人員每小時監控冷卻槽水溫應於5℃以下，出冷卻槽後屠體中

心溫度應降至7℃以下。 

5.2.1.7 倘供食用屠體或內臟有掉落地面情形，應先以清水洗淨表面污物，

接著浸泡於30-40 ppm 食品用次氯酸鈉溶液內後，再進行後續作業。 

5.2.1.8 供食用之產品應放置於黃色盛裝容器，下方應有紅色墊底籃；非供

食用廢棄產品應放置於黑色盛裝容器。(※注意：盛裝籃、墊底籃顏

色請依實際狀況填寫) 

5.2.2 作業中人員衛生管理： 

5.2.2.1 作業中須隨時清洗雙手，更換及注意工作圍裙及手套之清潔，工作

中不得有吸菸飲食等不符合衛生行為。 

5.2.2.2 作業人員若接觸到膿瘍、傷口或內臟污染物時，則該人員應暫停作

業，待清洗或更換工作服及清潔消毒手部後方可再作業。 

5.2.2.3 作業人員若遇到休息時間，當休息時間結束後，應依規定穿著，並

清洗手部、噴灑75%酒精消毒後，方可再進入作業現場。 

5.2.2.4 人員不得配戴手錶、飾品或使用可能污染產品之化妝品。 

5.2.2.5 個人物品不得攜入屠宰作業場所。 

5.2.3 監測及紀錄： 

5.2.3.1 屠宰線負責人應於每日作業中進行設備、設施及用具衛生管理作業

檢查，結果紀錄在「作業中-衛生檢查紀錄表」(附表2-3，編號：

OOOO)，並由屠宰場肉品衛生安全管制小組成員確認。  

5.2.3.2 屠宰線負責人應於每日作業中負責確認人員作業衛生管理情況，結



12 

制訂

日期 
111 年 2 月 17 日 文件名稱 

文件

編號 
 ○○○○-○○ 

制訂

單位 
屠宰場肉品衛生安

全管制小組 
屠宰場衛生標準作業程序書 版 次 2.0 頁次 ○/○ 

果紀錄在「作業中-衛生檢查紀錄表」(附表2-3，編號：OOOO)，並

由屠宰場肉品衛生安全管制小組成員確認。 

5.2.3.3 雞屠體尚未進預冷槽前，由屠宰線負責人以分光光度計確認槽水有

效餘氯濃度，並與有效餘氯測試紙結果比對，另每小時以有效餘氯

測試紙檢測預冷槽內之作業用水有效餘氯結果，記錄於「OO 紀錄

表」(附錄 OO，編號：OOOO)。 

5.2.3.4 品管人員每小時監控冷卻槽水溫及出冷卻槽後屠體中心溫度，並將

結果記錄於「OO 紀錄表」(附錄 OO，編號：OOOO)。 

5.2.3.5 每屠宰日由品管部實驗室操作人員執行設備、人員手部、刀具等總

生菌數(APC)微生物檢驗作業，檢驗結果紀錄在「微生物監測記錄

表」(附表2-4，編號：OOOO) ，並由屠宰場肉品衛生安全管制小組

成員確認。 

5.2.4 矯正措施： 

5.2.4.1 作業中如發生衛生缺失，必要時得調整設備、降低屠宰速率或暫時

停止屠宰作業以矯正缺失。 

5.2.4.2 人員作業衛生未符合要求時，由屠宰線負責人進行督導矯正及對發

生異常人員加強教育訓練，並監督其操作，確認改善情形。 

5.2.4.3 產品受到嚴重污染，處理後，經判斷不適合供人食用者，應予廢棄。 

5.2.4.4 預冷槽有效餘氯濃度不足時，增加氯水流量，有效餘氯濃度超過要

求時，增加槽體溢流水量，並減少氯水添加量。 

5.2.4.5 冷卻槽溫度過高時，增加碎冰量，減緩屠宰速度，降低冷卻槽內屠

體數量。 

5.2.4.6 倘若現場不可接受之狀況無法立即改善，則應暫停屠宰作業，由屠

宰場負責人、品管負責人、屠宰場肉品衛生安全管理人員及屠宰線

負責人(※注意：本名單僅為參考用，請依實際狀況安排人員)共同檢

討分析原因、改善確認及預防對策，並填報「程序實施、監測及矯

正紀錄表」(附表2-5，編號：OOOO)。 

5.2.4.7 總生菌數檢驗結果超過制定之正常值時，應由屠宰場負責人、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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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屠宰場肉品衛生安全管理人員及屠宰線負責人(※注意：本

名單僅為參考用，請依實際狀況安排人員)共同檢討分析原因、改善

確認及預防對策，並填報「程序實施、監測及矯正紀錄表」(附表2-

5，編號：OOOO)，並持續追蹤確認。 

5.3 屠宰作業後 

5.3.1 每日屠宰作業後應進行設施、設備、用具之清洗、消毒作業。 

5.3.2 設施清潔作業程序：(※注意：本程序僅為舉例，請依場內實際狀況填寫) 

5.3.2.1 地面： 

5.3.2.1.1 以清水刷洗清除地面血跡、肉屑。 

5.3.2.1.2 以清潔劑刷洗地面。 

5.3.2.1.3 以清潔劑刷洗後，再以清水沖洗乾淨。 

5.3.2.1.4 檢查地面各角落是否已完全乾淨無殘留污物。 

5.3.2.1.5 噴灑100 ppm 次氯酸鈉溶液消毒。 

5.3.3 設備清潔作業程序：(※注意：本程序僅為舉例，請依場內實際狀況填寫) 

5.3.3.1 燙毛機： 

5.3.3.1.1 設備關掉電源(未接電之設施及用具則免)。 

5.3.3.1.2 將表面殘留羽毛及污物以清水沖洗。 

5.3.3.1.3 以清潔劑刷洗後，再以清水沖洗乾淨。 

5.3.3.1.4 檢查設備表面與各角落是否已完全乾淨無殘留污物。 

5.3.3.1.5 噴灑或浸泡100 ppm 次氯酸鈉溶液至少5分鐘。 

5.3.3.1.6 設備若故障、破損或鏽蝕，請工務部進行維護保養作業。 

5.3.3.1.7 設備經維護保養後，應重複上述程序再次清洗。 

5.3.4 用具清潔作業程序：(※注意：本程序僅為舉例，請依場內實際狀況填寫) 

5.3.4.1 刀具： 

5.3.4.1.1 以清水沖洗刀具表面血跡、肉屑。 

5.3.4.1.2 以清潔劑刷洗後，再以清水沖洗乾淨。 

5.3.4.1.3 檢查是否已完全乾淨無殘留污物，刀面是否有破損則更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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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1.4 以83℃熱水消毒。 

5.3.5 作業後人員衛生管理：作業人員於作業結束後，應清洗雙手、手臂；並將使用

後之圍裙、衣帽、雨鞋、手套等應清洗乾淨消毒並晾乾；工作服集中收集至

污衣籃，由場方統一送洗。 

6. 設備及用具微生物塗抹作業程序： 

6.1 總生菌數標準：(※注意：標準請依各場自訂之作業前、作業中正常值為準) 

6.2 塗抹前準備器材： 

6.2.1 依採樣點準備裝有10 mL 0.1%無菌蛋白腖之試管數支。 

6.2.2 依採樣點準備塗抹用模板，可用10 cm ×10 cm 或2 cm ×10 cm 之鋁箔，以牛皮

紙包裹好後滅菌。 

6.2.3 無菌棉花棒數支及無菌手套。 

6.2.4 手部消毒用之75%酒精。 

6.2.5 可攜帶之採樣容器。 

6.3 塗抹前穿戴無菌手套並以75%酒精噴灑消毒。 

6.4 先將無菌棉花棒伸入試管並沾濕後以右手拿取。 

6.5 左手由牛皮紙袋取下鋁箔模板，覆蓋於採樣點後進行表面塗抹，塗抹力道如同擦拭

桌上頑固髒污，同時轉動棉花棒並垂直上至下擦拭10次，再以水平左至右擦拭10次。 

6.6 將棉花棒放入試管中並折斷木柄。 

6.7 將試管平穩放置採樣容器內後攜回檢驗室進行分析。 

6.8 後續依「微生物檢驗標準作業程序」(附錄 OO，編號：OOOO) (※注意：微生物檢

驗作業詳細程序、照片請列於附錄，以文件管理，並有相關人員簽名) 

6.9 將檢查結果紀錄於「微生物監測紀錄表」中。 

7. 屠體微生物採樣作業程序： 

7.1 總生菌數標準：(※注意：依各場自訂之作業前、作業中正常值為準) 

7.2 採樣前準備器材： 

7.2.1 依採樣點準備400 mL0.1%已滅菌蛋白腖數瓶。 

7.2.2 無菌採樣袋數個及無菌手套。 

7.2.3 手部消毒用之75%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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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採樣前穿戴無菌手套並以75%酒精消毒。 

7.4 雞屠體放入無菌採樣袋中並加入已滅菌蛋白腖400 mL。 

7.5 將袋口封緊搖晃震動30次(約1分鐘)以沖淋整個屠體的內外部後將沖淋液倒入無菌

血清瓶中。 

7.6 將血清瓶平穩放置於採樣容器內後攜回檢驗室進行分析。 

7.7 後續依「微生物檢驗標準作業程序」(附錄 OO，編號：OOOO) (※注意：微生物檢

驗作業詳細程序、照片請列於附錄，以文件管理，並有相關人員簽名) 

7.8 將檢查結果紀錄於「微生物監測紀錄表」中。 

8. 人員衛生管理： 

8.1 作業人員須體檢合格後方可執行工作，每年由本場安排作業人員體檢，如有不符

合時應調離至非屠體、內臟接觸之作業。 

8.2 手部應保持清潔，工作前應用食品用洗潔劑洗淨並消毒。凡與屠體、內臟直接接

觸的工作人員不得蓄留指甲、塗抹指甲油及配帶飾物等。 

8.3 工作時必須穿戴整潔之工作衣帽，以防頭髮、頭屑及夾雜物落入肉品中。 

8.4 工作中不得有吸煙、嚼檳榔、飲食等可能污染屠體、內臟之行為。 

8.5 工作中不得有抓頭、挖鼻孔、搔手等不符衛生操作之現象。 

8.6 進入廁所前應脫下工作衣帽，離開廁所要充份洗手、擦乾並消毒。 

8.7 休息或進入洗手間前脫下之工作圍裙、手套等，須置於適當場所。 

8.8 從業期間應接受主管機關舉辦或場內自行舉辦之屠宰衛生講習或生產操作講習。 

8.9 人員進出作業場所，須確實依據出入作業場所之規定。 

8.10 工作中之刀具、磨刀棒、備用手套等，須放置於適當之位置。 

8.11 人員作業時，雙手與非食品之物質，如垃圾桶等接觸後，須依清潔消毒規定處

理。 

9. 包材管理： 

9.1.1 包材根據場內、外相關資料選擇合格之供應商。 

9.1.2 由供應商提供證明文件或檢驗報告，並由品管確認證明文件有效性。 

9.1.3 材質試驗和溶出試驗皆須符合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之「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

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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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驗收不合格者連絡廠商進行退換貨，並明確標示、分區放置，免遭誤用。 

9.1.5 包材應完整無破損或變形，不得有變色、異臭、異味、污染、發霉、含有異物或纖

維剝落。 

10. 水質管理： 

10.1 本場用於燙毛及與屠體、內臟接觸之器具或機械之用水，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方可使用。每年向政府認可之檢驗測定機關或機構申請檢驗1次。 

10.2 本場設有消毒淨水設備者，每天由專責人員確認消毒或淨水設備是否正常運轉並

記錄於「作業用水有效氯測定紀錄表」。 

10.3 製冰用水為自來水或為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之水源。 

10.4 儲水設備與輸水系統路徑，應適時檢查維護，並每半年至少清洗1次並記錄於「水

塔清洗紀錄表」。 

11. 病媒防治 

11.1 維持場區內外環境清潔，以防止病媒孳生。 

11.2 所有垃圾桶應加蓋，每日處理並保持外表清潔。 

11.3 場房之各出入口應安裝塑膠防蟲簾或空氣簾。 

11.4 定期進行病媒防治及場區內外消毒作業，以杜絕病媒侵入。 

11.5 應評估病媒防治作業有效性，如發現病媒出沒痕跡，應清查來源並執行清潔及消

毒作業。 

11.6 執行消毒作業時應注意防止造成環境、設備、原料與包裝材料的污染。 

12. 廢棄物管理 

12.1 廢棄物不得堆放於作業現場，應儘速移出。 

12.2 廢棄物之處理，應依其特性、分類集存。 

12.3 易腐敗之廢棄物應裝入不透水之密蓋容器內，容器應明顯標示保持清潔，並當天

處理掉。 

12.4 廢棄物放置場所無不良氣味。 

12.5 不同特性廢棄物之處理應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 

13. 化學用品管理 

13.1 屠宰場使用之化學用品應符合衛生法規及「屠宰場使用食品用含氯消毒劑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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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規定。 

13.2 原液12%食品用次氯酸鈉驗收管理措施 

13.2.1   12%次氯酸鈉原液濃度需≧12%，每批需請原廠提供12%次氯酸鈉原液濃

度規格書（附錄 ooo，第 ooo 頁），品管依據「次氯酸鈉有效氯濃度檢驗作

業程序」（附錄 ooo，第 ooo 頁）進行檢驗，12%次氯酸鈉原液濃度不足則

不予驗收並退貨。 

13.2.2   檢驗結果記錄在12%次氯酸鈉原液驗收檢驗紀錄表（附錄 ooo，第 ooo 

頁）。 

13.3 用於屠宰設施、設備及用具之清潔劑及消毒劑配置方法(詳如附錄 OO，編號

OOOO)。 (※注意：選用濃度之參考依據佐證文件請放置於附錄) 

13.4 清潔及消毒用品存放於清潔消毒用品區，須上鎖並由專責人員保管。取用化學品

應填寫領用單，且應有進銷存紀錄。 

13.5 所有清潔、消毒用品應正確標記並註明生產廠商名、使用說明。 

13.6 清潔、消毒劑須嚴格按照說明及建議操作使用，不得隨意混用。 

13.7 清潔、消毒用品如要分裝使用，應由專人負責進行分裝，並應在分裝瓶的明顯位

置標註該品名、有效日期、分裝日期、使用注意事項等必要資訊。 

13.8 不得將清潔、消毒用品存放於可能污染原料或包裝材料的場所。 

13.9 作業中不得使用環境衛生用藥及殺蟲劑。 

14. 儀器校正作業 

14.1 屠宰場使用於測定、控制或紀錄之測量器或紀錄儀等測量工具應執行校正其準確

性並維護良好。 

14.2 測量工具定期執行校正： 

14.2.1 內部校正：溫度計由品管人員每週執行一次內部校正，並留存紀錄備查。 

14.2.2 外部校正：標準溫度計每年送中央度量衡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進行外部校

正。 

15. 附表 

15.1 作業前-衛生檢查紀錄表(附表2-2，文件編號○○○○) 

15.2 作業中-衛生檢查紀錄表(附表2-3，文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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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微生物監測紀錄表(附表2-4，文件編號○○○○) 

15.4 程序實施、監測及矯正紀錄表(附表2-5，文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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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作業前-衛生檢查紀錄表 

作業前 
(每日開始作業前屠宰設備

清潔消毒衛生檢查) 

____年______月  每日檢查紀錄 
勾選=可接受, X=不可接受, NA =不適用 
屠宰作業前進行檢查。此檢查表可紀錄一週之檢查結果。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1. 放血及屠宰用之刀

具、剖半機無污物附

著。 

       

2. 燙毛設備無污物附

著。 
       

3. 脫毛機洗乾淨無污物

附著。 

       

4. 屠體吊掛設備清洗乾

淨並無污物附著。 

       

5. 屠體內臟處理台面及

盛裝容器無污物附

著。 

       

6. 地面、天花板及牆壁

無污物附著。 

       

7. 人員工作圍裙、衣

帽、雨鞋及手套整潔

無污物。 

       

8. 作業前皆有清洗手部

並噴灑75%酒精消

毒。 

       

（依所制訂衛生標準

作業程序自行增列） 
       

管理人 
（簽章/時間） 

 
      

主管簽署 
（簽章/時間）  

                               

文件編號：ＯＯ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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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3 

      作業中-衛生檢查紀錄表 

作業中 

(每次作業休息之間至少檢

查一次，每日至少記錄 2
次) 

____年______月份   每日檢查紀錄 

勾選=可接受, X=不可接受, NA=不適用 
屠宰作業開始進行檢查。此檢查表可紀錄一週之檢查結果。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1. 刀具使用後依規定進

行放入83℃消毒槽消

毒。 

       

       

2. 員工無配戴污染產品

之首飾或塗抹化妝品 

       

       

3. 員工工作衣物、手套

及圍裙未有嚴重髒污 

       

       

4. 人員若接觸到膿瘍、

傷口或內臟污染物

時，確實清洗及消毒

手部 

       

       

5. 刀具碰觸傷口、淋巴

或膿包時，須洗淨及

消毒。 

       

       

（依所制訂衛生標準 
作業程序自行增列） 

       

       

管理人 
（簽章/時間） 

       

主管簽署 
（簽章/時間） 

 

文件編號：ＯＯ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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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監測紀錄表 

作業前 正常值 
(CFU/cm2) 

總生菌數檢查紀錄 
須紀錄實際檢測值，超過正常值須填寫「程序實施、監測及矯正紀錄表」。

本表可紀錄一週之檢查結果。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設備 A 

≦3.0x103 
CFU/cm2 

※本數值為舉

例，請按實際

狀況填寫 

※紀錄實

際檢測

值，並請

以科學符

號表示 

      

設備 B  
       

設備 C  
       

手部 
(人員姓名

工作位置) 
 

       

刀具 
(人員姓名

工作位置) 
 

       

（自行增列） 
        

作業中  

設備 A  
       

設備 B  
       

設備 C  
       

手部 
(人員姓名

工作位置) 
 

       

刀具 
(人員姓名

工作位置) 
 

       

（自行增列） 
 

       

管理人 
（簽章/時間）  

      

主管簽署 
（簽章/時間）  

文件編號：ＯＯＯＯ 

附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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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實施、監測及矯正紀錄表  

檢查日期： 

異常狀況 

(可能造成污染情況) 

 

異常原因追蹤 

(可能造成污染之原因) 

 

矯正措施 

(恢復衛生之措施) 

 

預防對策 

(防止再度發生之措施，如

重新評估及修改 SSOP) 

 

管理人 

(簽章/時間) 

 

主管簽署 

（簽章/時間） 

 

 

附表 2-5 

文件編號：ＯＯＯＯ 


